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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111學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專職原住民族語老師甄選
加分審查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:          (應考人勿填)
	姓名
	

	加分項目
	內        容
	給分標準
	應考人自填
	加分審查分數
(應考人勿填寫)

	1
	取得「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」優級以上認證者原始成績加1分、薪傳級認證者原始成績加2分。
	1-2分
	
	

	2
	族語相關研習：近五年內(106-110學年度)研習時數滿35小時甄選成績加1分，最高採計1分。
	1分
	
	

	3
	學歷：大學學位畢業證書原始成績加0.5分、碩士學位以上畢業證書原始分數加1分。
	1分
	
	

	4
	教學經歷:近五年內(106-110學年度)，曾任教公私立國民中小學之原住民族語代理教師、代課教師或教學支援人員， 且有服務 學校開立之聘書或服務證明者(應提供正本與影印本各1份)，連續或累計滿6個月原始成績加0.5分，最多加2分。
	2分
	
	

	5
	協助學校推廣族語經歷：近五年內(106-110學年度)指導學生參加族語相關競賽獲縣級比賽前三名甄選成績加0.5分，獲全國性比賽前六名加1分，最高採計2分。
	2分
	
	

	6
	族語教材及文化相關著作：採計近五年內(106-110學年度)著作，各類著作依審查加分原則核分，最高採計3分。
	3分
	
	

	加分總分(最高10分)
	
	

	報考人簽章
	
	審查人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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